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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十九屆第 17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

 

壹、會次：預備會議及第一次會議。 

      討論提案: 

      (一)鄉公所提案:102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第一讀會。 

 (二)專案報告:國防部軍備局收回南世靶場農地。 

貳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17日上午 9:00時整。 

参、會議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肆、出席人員姓名人數：趙福德、盧正宗、朱宗仁、伍慶隆、黃春英、呂

義、柳瑞得等七名。 

伍、列席人員職別姓名：鄉長孔朝、秘書李紀財、民政課長田美惠、財經

課長羅成信、觀農課長高倩麗、社會課長周雅嵐、行政課長方文振、

主計主任郭永豐、人事管理員黃莫愁、圖書館管理員李秀娟、幼兒園

園長李彬珍、清潔隊隊長趙慧嬪、本會秘書李進鶯、組員馮慧芳、組

員張美珍。 

陸、會議主席：趙福德。 

柒、紀錄員姓名：張美珍、康麗君。 

捌、主席致詞:鄉長、所會兩位秘書、公所各單位主管、副主席、各位同

仁大家早。本次會是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，共有三天的議程。議

程初步排定大概如大家手上資料，各位同仁因為時間的關係，就請秘

書宣讀三天的議程，如果可以的就按照這樣，還是鄉長或李秘書對三

天的議程有沒有其他意見？討論完後再確定三天議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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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預備會議:報告議事日程               報告人:秘書 李進鶯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6次臨時大會議事日程 

 

 

 

 

日 期 會次 時間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 備 註 

102年 12

月 17日 

（星期二） 

預
備
會
議
及
第
一
次
會
議 

8:00-17:00 

一、代表報到。 

二、審議議事日程。 

三、討論提案: 

(一)鄉公所提案:102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 

    算第一讀會。 

(二)專案報告:國防部軍備局收回南世靶場 

    農地。 

 

102年 12

月 18日 

（星期三） 

第二次

會 議 
8:00-17:00 

鄉公所提案:102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第

二讀會。 

 

102年 12

月 19日 

（星期四） 

第三次

會 議 
8:00-17:00 

一、 討論提案： 

(一) 代表提案 

(二) 鄉長提案:鄉公所提案:102 年度第一次

追加(減)預算第三讀會。 

二、 臨時動議 

三、 主席結論 

四、 散會 

 



5 
 

主席趙福德:各位同仁剛聽到鄉長的提議，行程是排在第三天的議程，明

天是二讀會，明天有一個重大工程求才說明會，今天的議程是不變。

第二天周課長給的資料是下午 2點到 4點說明會，26號是面試，明

天二讀會不變就改聯席審查，下午就重大工程為鄉親，在鄉轄內的重

大工程給鄉親來打氣。第三天早上 8點半準時開會 9點半出發前往霧

台，可以嗎？朱代表、柳代表、伍代表、呂代表、黃代表，第三天的

會議配合參訪的活動，大概議程是這樣。請鄉長來通知聯繫，交通的

部分請李秘書安排，三天的議程同人有沒有意見？好，請拍手通過。

好，這次會期三天的議程，跟所會有些的活動做這樣的溝通，也已經

徵詢各位代表的同意，以上就這樣。 

拾:討論提案: 

  (一)鄉公所提案:102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第一讀會。 

      報告人:主計主任郭永豐報告 

主席趙福德:各位同仁，我們謝謝郭主任對 102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

的說明，預算書都已經發到每個人手上，先前大家也利用時間翻閱，

兩個議程還有時間審查，二讀、三讀在預算裡面有些提議或說明我們

再提出來，朱代表、柳代表、伍代表、黃代表、呂代表、副座有沒有

意見？好，下一個議程。 

(二)專案報告:國防部軍備局收回南世靶場農地。(如附件) 

    報告人:財經課長羅成信 

主席趙福德:謝謝公所財經課羅課長的報告及說明。請教鄉長有沒有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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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？請。 

鄉長孔朝:大會主席趙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先生、女士，兩位秘書、

各單位主管大家早。首先要感謝代表會提供這樣的平台，說明這次南

世靶場處理的始末情形。在做後一次處理的時候，因為剛好是定期大

會，特別派土地承辦人王婉瑄，到南部辦公室做最後一次的確認，雖

然在會議中以一句，說我們鄉長已經將所有的權責交給軍備局，由軍

備局跟枋山鄉鄉民跟公所來處理，因為畢竟解鈴還須繫鈴人，因為非

法占用在先，所以我們就不必發揮那麼多的時間耗在那邊，所以很快

在那個時候最後一次的協調、談判，完全推給由軍備局來跟枋山鄉的

鄉民做訴訟的過程，所以我相信在經過角力戰，就是證明我們是有理

走遍天下，我也相信更多公部門會更多的支持跟扶持，我想在日後再

爭取這次的權益，我相信在代表會整個支持之下會盡心、盡力，為鄉

民權益再把關，謝謝。 

主席趙福德:好，謝謝鄉長補充說明。各位同仁，有沒有對專案報告要異

議或要回應的？羅課長這邊是 17還是 18甲，確實是 17點多。好，

本席這邊先拋出幾個，因為剛在專案報告裡面，這個 54甲的土地應

該是原民會的，軍備局做為靶場，軍備局現在不使用了，按照你剛才

講的 92年 5月 30日，為因應南迴鐵路通車就沒有在使用了，但是他

們是在 95年決議停止使用。不管怎麼說一開始就借用那區塊來講的

話，這次現勘資料沒錯，本來就是軍備局應該要負責，把地面上被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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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的地上物先清理然後還給原民會，原民會再提撥給我們。這種情形

剛鄉長也報告說，最後一次的協調會大可不必跟他們糾纏，那是軍備

局、原民會跟枋山他們先去做這些的處理，然後再等原民會看最後的

處理情形再移撥給我們，應該這樣是比較好。我這邊提出的就是說，

因為我們還沒有取得，大概有些違失的部分他一直借機使用，我想剛

剛講的是暫停訴訟。其實真正來說沒有所謂的暫停訴訟，因為是違法

在先豈有這個暫停訴訟的道理?有時候受民眾之託，難免在這當中還

是以和為貴使事情順暢解套。但是我們還是要釐清，免得百姓會誤解

我們在公權力的執行上會混淆，因為他們進行第一次的時候，已經切

結不再使用了，所以沒有所謂的停止訴訟。 

        再來混植作業的部份，我想在之前我們有提過，因為可能一時我

們做這樣的動作，原占用百姓可能是不平衡或是等等一些因素，有些

派山林守護做間植，有些被拔掉、噴藥，甚至有一些涉及到讓人覺得

很不舒服的行為處理，目前處理情形是如何？待會兒請觀農課說明一

下狀況。有沒有繼續巡視？我想連結到南世那邊很多筆，166筆準備

打官司要用的，上次課長是這麼說明。如果違失的部分租金怎麼收？

如果說違失他就不必付了，那還是繼續使用會不會產生，我想說不是

因為這個問題，就想到這些，是不是能夠一樣事情就處理一樣事情，

有些一樣的事情但是可能會牽連到同樣的問題，是不是我們應該要這

樣去處理，這樣是不是會比較省事，能夠立竿見影這樣的一個做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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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的話就不會圖利。 

        最近我們看到國內有一些盜伐的問題，當中有不當的取得，應該

我們要取得才對。我想說特別要請鄉公所，未來在法理上我們應該要

有這樣的立足。至於說要用公共造產的方式，不管是解套或是退場，

堅持公所能夠完成 54甲的地，由原民會先前作業清理後撥給我們本

會。至於剛剛課長講的連結到一個聚會所，能夠用和諧的方式取得，

我想後續再來協商，我想說一下子套進去的話，可能我們的籌碼立場

會削弱，甚至在我個人來講不會傾向這個，但是再進一步看看，我想

有些時間大家來溝通。本席提出的問題是說不僅是個案，或許延伸帶

動其他相關的案例，是不是有相關的法令修改、建議，是不是我們公

所這方面能夠來彙集在執行上困難的一些實例，主管單位能夠做一個

參考，這樣對以後基層的執行有更完善、周全的法令能夠來執行，是

不是?我有這樣的一個建議。 

        另外第二個是公權的執行力，說真的我們說怪一些業者欺負我們

鄉民，但是有些我們在公權的執行，如果是沒辦法一個原則一個立

場，當然常常在執行力上會有力不從心，以上是本席幾點的意見，想

說提出一個回應，以上，謝謝。副座，請。 

副主席盧正宗問:大會主席趙主席、鄉長、所會兩位秘書、各單位主管。

我這邊有一個因為不是很瞭解我想知道，實際給國防部的面積是

54，當初土地是國防的需要，原民會同意鄉公所給國防部使用，但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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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打仗的話要收回來這個理所當然，今天我的意見在這裡。公權力不

彰，國防部給你多少應該要還給我們多少土地，限期把這個業者占用

的部分，應該通知他們快點歸還這個土地，在開會的時候你們也可以

講，按照過去像南世段電台，我們一大早五點多就在那邊拆除，請拆

除隊去拆除還有功夫館被占用的。今天枋山鄉太吝嗇了，中心崙那邊

一點點的路他們也不願意，我們慷慨自己的土地損失鄉民的權益，把

這個例子可以講出來，一公尺拓寬多少他們也不要，為什麼要拿給他

們這個土地？請國防部下令快點期限內還給我們，不行馬上拆除嘛！

如果他們覺得要賠償的話，你們在占用的這段時間，你們收到芒果的

利益在哪裡？都已經我們沒有徵收，所以土地的部分不要停止，還是

請國防部看要怎麼樣把土地收回還給我們的管理單位。 

        你們說有造林在那邊結果被他們破壞，到底破壞了多少？用農藥

噴藥你們有沒有去看？到底存活率有多少？現在請求他們賠償啊！

我們的工資、我們的苗木可以請他們去賠償，你們開會的時候這些都

不敢講嗎？我倒覺得國防部要負最大的責任，因為土地給他們使用，

你不需要的時候隨時要看嘛！馬上把這個靶場要廢除的話，應該立即

把土地交給管理單位，這邊是一個當然在這邊講很簡單，實際要做可

能很難，但是我想我們可能要硬一點。 

        剛剛課長說南世要跟內獅交換，根本一點都不相關，國產局跟保

留地有什麼關係？一點關係都沒有，這個土地要趕快處理，公共造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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枋山鄉憑什麼要在那邊做公共造產！又不是他們的土地，這是不可能

的事情，依照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訂的很清楚，我們可以看法條是

可能讓他們做公共造產，我們那麼慷慨要給他們做公共造產是不可

能。所以對南世靶場處理的問題，我想還是要快點函請國防部近期還

給我們，看國防部要怎麼對待枋山鄉的鄉民，我個人比較不同意那麼

多次的協調紀錄，一點用處都沒有什麼結果，還是快點把土地還給我

們，這是我們的期盼這是我個人的意見，謝謝。 

主席趙福德:好，還有沒有其他同仁有意見？呂代表保留喔！朱代表、柳

代表、伍代表、黃代表，有關主席跟副座的意見，針對剛才的意見先

請觀農課長對混植的作業現況是如何？山林守護是不是有繼續巡

視？這個靶場是含在內還是不含在內？上次作業的範圍請說明。 

觀光農業課課長高倩麗答:主席，有關於山林守護隊主要任務是超限利用

造林的部分，南世靶場是沒有包括在裡面，目前的做法是只要超限利

用被占用的土地，沒有被收回的部分是完全沒有去做補植。 

主席趙福德問:54甲沒有含在內就對了。 

觀光農業課課長高倩麗答:是。 

主席趙福德問:好，謝謝，針對副座的問題，羅課長有沒有要說明的。 

財經課課長羅成信答:謝謝副座，有關軍備局跟原民會這個部份，副座可

能誤解我剛才所說，有關內獅跟南世土地的部分，我的意思是說這是

分開處理的問題，但是他可以變成權宜的機制並不是要把他做交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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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這邊要做一個說明，就是我們同時為什麼說我們都是雙贏?54公頃

老闆是原民會，內獅入口那個是國產局都是公家機關的，我們希望土

地的機關政府跟政府之間那個機制，會比較占優先會優先考慮撥用或

是分配。至於 54公頃這個部份，民國 56年到 82年這個期間，國防

部都在那個地方做訓練，因為南迴鐵路的開工之後，為了考慮到行車

的安全，那個地方的演習這個期間就暫停。剛才副座講的沒錯，這個

期間國防部並沒有積極去檢討這個土地需不需要再使用，直到民國

95年才去檢討不再使用。這個中間因為你停滯了，枋山鄉鄉民剛好

有這十幾年的機會在種植芒果，但是在種植期間他們沒有撥用管理單

位的責任的管理，他們應該早就要發現有鄉民在種植愛文芒果，卻沒

有制止的動作。獅子鄉沒有這樣的權益，但是我們可以做很積極的建

議，是說權責單位都是在中央並不在鄉裡面，將來所有土地紛爭的部

分，其實真正的對口單位就是軍備局跟原民會來做協議。 

        這個部份我們要接管，一定要地上物清除，這清除的速度並不在

我們一再要求就有效率，其實這是原民會應該要很積極的主導，趕快

請軍備局把地上物排除，不管是砍伐造林或是說用其他的方式，把他

收回最後再交給我們。其實我們的責任就是，原民會排除一切的障礙

之後我們再去做接管，再把土地撥給我們，再做分配的標地物標地土

地是這樣子。不管是違法種植什麼的等等，其實這是兩個中央單位要

去做進一步積極來處理，這只能在我們現況在力量上去做表達，然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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嚴正的去向中央抗議，說趕快排除製造地方行政的困擾跟土地執行的

一些困難。 

        現況的部分有關靶場跟超限利用的部分，中央訂定了一些命令，

比如說針對超限利用跟非法占用的部分，就用臨時性的機制補償金，

比如說他確實在這個土地是屬於超限利用，補償金我們一定要徵收，

一次徵收五年足五年再徵收補償金，為什麼鄉長一上任我們的租金收

益會暴增，就是我們積極去處理這塊，把一些現有占用的土地一次追

補五年的補償金，所以租金會暴增，後來逐年就針對超限利用跟違法

占用這部份再徵收，這個徵收補償金不是合法的租金喔！所謂合法租

金有合法租金，在民國 79年之前就已經有承租的事實，然後一直續

租就是合法的租金，事後的那都是屬於不是合法，所以用補償金來去

徵收，我想講那麼多記錄寫那麼多，時間點那麼多，唯一就是要請原

民會硬起來跟軍備局好好的把事情排除，我們才能接管這個土地。至

於 34公頃這個部份，如果前面沒有辦法解決的話也不能接收，因為

他是附帶並不能把它切割掉，這部份做這樣的說明謝謝。 

代表柳瑞得問:我想針對這個事，我這邊個人小小的建議，為什麼他們可

以請潘孟安，為什麼我們不能請我們的立委，其實這個是擱置在中央

很久，有些事情不需要去談那麼多次，去拜會簡立委也許這樣比較

快，其實大家提的都是對的，與其在這裡頭痛，為何不叫中央的立委

直接切入來幫助我們，這是我的建議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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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趙福德:鄉長有要回應嗎？請。 

鄉長孔朝答:趙主席、副主席、各位代表好。其實針對這個部份，確實問

題其實就是原民會跟國防單位的問題，兩造雙方如果把談判的機制拉

高層級，就直接在中央單位來談判，我想這個是比較能夠立竿見影，

快速處理這樣的事情，所以下一回我們是不是比照這樣的方法，來做

明快的處理方式，謝謝。 

主席趙福德:謝謝鄉長，剛剛鄉長講了本來就是原民會跟軍備局的事情，

因為軍備局要還給原民會，結果因為地上有這樣的問題，所以枋山的

鄉民就陳情變成由下而上，應該是這個是原民會的土地，是他們要邀

請召開軍備局要求原民會召開協調才對，所以剛剛柳代表也建議了，

鄉長也認同我們的結論，就這樣針對這個案，公所持續來做關注事情

發展的趨勢。另一方面請公所就這樣的問題，是不是主動跟他們接

洽，由中央立委安排邀請相關單位，我們在那邊就是旁聽了。我們可

以建議我們的立委來督促較師出有名，這土地還不是我們的，仍是原

民會的，所以各位同仁也不要太責難公所的作為，其實我們也是被

動，我們才有這樣的因應，相信公所一定是在很謹慎的立場來面對這

樣的問題，當然人民陳情案件要求開會，當然我們就斟酌來因應、來

參與那是必然的。所以我想說各位同仁，能夠理解本會的立場，我們

也繼續給他們一個鼓勵，就這樣剛課長說租金和補償又是不一樣，租

金是合法的，違法的是補償金，那還是繼續占用嗎？有差別嗎？補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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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比較多，這個施作我們還是要做檢討一下，落日條款的機制，如果

沒有意見針對專案報告，今天的議程就結束了，散會。 

玖、散會: 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17日上午 11:30時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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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第二次會議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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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十九屆第 16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

 

壹、會次：第二次會議。 

貳、時間：民國 102年 12月 17日上午 10:00時整。 

参、會議地點:新路。 

肆、出席人員姓名人數：趙福德、盧正宗、朱宗仁、伍慶隆、黃春英、呂

義、柳瑞得等七名。 

伍、列席人員職別姓名：鄉長孔朝、秘書李紀財、民政課長田美惠、財經

課長羅成信、觀農課長高倩麗、社會課長周雅嵐、行政課長方文振、

主計主任郭永豐、人事管理員黃莫愁、圖書館管理員李秀娟、托兒所

園長李彬珍、清潔隊隊長趙慧嬪、本會秘書李進鶯、組員馮慧芳、組

員張美珍。 

陸、會議主席：趙福德。 

柒、紀錄員姓名：張美珍、康麗君。 

捌、審查預算:聯席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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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第三次會議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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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十九屆第 17次臨時大會議事錄 

 

壹、會次：第三次會議。 

       

貳、時間：中華民國 102年 12月 19日上午 9:00時整。 

参、會議地點：本會議事廳。 

肆、出席人員姓名人數：趙福德、盧正宗、朱宗仁、伍慶隆、黃春英、呂

義、柳瑞得等七名。 

伍、列席人員職別姓名：鄉長孔朝、秘書李紀財、民政課長田美惠、財經

課長羅成信、觀農課長高倩麗、社會課長周雅嵐、行政課長方文振、

主計主任郭永豐、人事管理員黃莫愁、圖書館管理員李秀娟、幼兒園

園長李彬珍、清潔隊隊長趙慧嬪、本會秘書李進鶯、組員馮慧芳、組

員張美珍。 

陸、會議主席：趙福德。 

柒、紀錄員姓名：張美珍、康麗君。 

捌、討論提案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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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鄉長提案:案由】102年度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第三讀會。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
號 

1 類別 財政 提案人 
鄉長  

孔  朝 
附署人 

 

案
由 

敬請 審議本鄉 102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（減）預算案。 

理 
 
 
 
由 

一、102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（減）預算，業依行政院「102  

   年度各縣市地方政府總預算」編製要點及注意事項彙編完  

   成。 

二、敬請 審議。 

辦
法 

經貴會審議通過後呈報縣府核備。 

審
查
意
見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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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代表提案(12 案) 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
號 

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朱宗仁 附署人 
伍慶隆 

柳瑞得 

案
由 

屏 148線道廟宇前轉彎處拓寬案。 

理 
 
 
 
由 

    該處為台 1線往中心崙部落道路中段之大轉彎，行經車輛 

無法清楚辨識有無對向來車，而常有意外發生且有多次慘重甚 

而當場死亡的情形，為維行車人員生命、身體及財產之安全， 

確有拓寬之必要。 
 

辦
法 

建請公所派員會勘並尋求經費辦理。 

審
查
意
見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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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
號 

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朱宗仁 附署人 
趙福德 

伍慶隆 

案
由 

獅子村中心崙社區入口處路面改善案。 

理 
 
 
 
由 

    該處路面鋪設多年，幾經多次颱風及豪雨侵蝕，多處損 

壞，路面凹凸不平、龜裂及坑洞等情形皆未維修或重行鋪設， 

行經車輛如未注意極易有意外發生，為維人車安全，實有改善 

之必要。 

辦
法 

建請公所派員會勘予以改善。 

審
查
意
見 
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
決 

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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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4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盧正宗 附署人 
趙福德

朱宗仁 

案由 
建請函轉公路局楓港工務段將台九線草埔派出所前農路便道

予以改善以維農民行駛安全案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    該農路便道係因台九線公路拓寬施工造成省道與原農路 

落差變大(陡)，嚴重影響農民人車行駛安全，以致必需早日改 

善。 

辦法 請派員實勘予以改善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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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5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盧正宗 附署人 
趙福德 

柳瑞得 

案由 
建請鄉公所在內文教會後方設置路燈一盞，以利教友夜間出入

安全案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    內文教會後方空地係教友活動之埸所及盥洗之處，因夜間

無照明設備教友出入有安全顧慮，請裝設路燈一盞解決安全問

題。 

辦法 請派員實勘惠予裝設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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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6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黃春英 附署人 
呂  義 

柳瑞得 

案由 建請鄉公所於楓林村中央大排水溝修建案規劃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1. 該村中央大排水溝 79 年施設，因長年失修，雨量多時常影

鄉民安危，為避免災情發生，實有必要維修。 

2. 改善環境、衛生、綠美化。 

3. 本案業於本屆第 13次提案，惟時過今日已近一年之久仍未

見執行，為維居民安危，亟需辦理。 

辦法 建請公所編列預算或尋求經費辦理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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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7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黃春英 附署人 
呂  義 

柳瑞得 

案由 建請鄉公所於楓林村第 3、4鄰住宅前巷道鋪設 AC路面案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1. 該巷道之路面多處龜裂，破損嚴重，路面凹凸不平，影響路 

經車輛及民眾安危，且損及整體之美觀，實有改善之必要。 

2. 本案業於本屆第 14次提案，惟時至今日仍未見執行，為維

居民安危，亟需辦理。 

辦法 請派員實勘惠予裝設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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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8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趙福德 附署人 
盧正宗 

柳瑞得 

案由 
南世村「砲台」道路改善案，建請鄉公所積極續予爭取取經費

改善，嘉惠鄉親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一、南世(砲台)農路改善案－ 

第一期由草山溪起往南(南世)施作；第二期擇定全路段中

段施作。此規劃與在地林農出入之需求，優先順序與效益

何在？該案理應由南(南世聯絡道叉路口)向北施作，實符

鄉民便利性。 

二、在地鄉民對該段道路之改善，尤其是南段部分，路面現況：

瀝青路面龜裂、排水溝毀損、邊坡多處坍方、路面兩旁雜

草叢生限縮路寬等，人車出入安全安堪虞。 

三、該路段前辦理過現勘，之後歷經數次汛期，該路段之災情

漸有擴大之現象，實應積極謀求改善。 

辦法 

建請鄉公所：積極爭取經費改善。2.南世丁字路口由南向北起

之路段應優先予以改善(出入量大、區域經濟效益、在地民意

等考量)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
 



30 
 

 

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9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趙福德 附署人 
盧正宗 

柳瑞得 

案由 
內獅村七里溪上游北岸支流(溝渠)整治，建請鄉公所提報爭取

經費改善，嘉惠鄉親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一、內獅村七里溪上游北岸支流(溝渠)，貫穿鄉民果園農地之

土溝渠，長年大水沖刷造成果園兩側邊坡及作物毀損，也

影響下方農路安全及排水功能。 

二、本案已辦理過數次現勘(水保局、鄉公所、本會)，迄今未

見具體核覆與改善，支流(溝渠)兩旁栽植芒果之鄉親，亦

多次詢問及關切，希望盡早獲得補助改善，以免每次汛期

時，農地遭到沖刷流失、作物毀損等災情。 

 

辦法 建請鄉公所提報爭取經費改善，嘉惠鄉親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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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0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趙福德 附署人 
盧正宗 

柳瑞得 

案由 
內獅村第五鄰大排水溝，南岸山坡溝渠整治案，建請鄉公所提

報爭取經費改善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內獅村第五鄰謝東生君住宅左前上方－ 

一、因地形陡坡，汛期長年由上匯流之大水沖刷，造成溝渠兩

岸掏空，土地嚴重流失及土石隨大水漫流散落堆置宅前，

影響下方周邊群聚部落安全。 

二、土石隨大水漫流散落果園內，影響水保及果園、作物等之

維護甚鉅。 

三、本案已辦理過數次現勘(水保局、鄉公所、本會)，迄今未

見具體核覆與改善，鄉親多次詢問及關切，每次汛期時，

由上匯流之大水，山坡土石被沖刷致災情擴大，也影響群

聚落安全。 

辦法 建請鄉公所提報爭取經費改善，嘉惠鄉親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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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1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趙福德 附署人 
盧正宗 

柳瑞得 

案由 
內獅村公墓下方邊坡，歷次汛期造成坍方，影響公墓之安全，

建請公所提報爭取經費改善，嘉惠鄉親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一、內獅村公墓下方之邊坡，現狀幾成垂直，地表又無防護(駁

坎、蛇籠、擋土牆等設施)，上方之公墓有龜裂、滑落之

虞。 歷次汛期造成坍方，影響公墓之安全， 

二、前曾提案及質詢關切此案，雖前方舊駁坎已改善，唯該處

之邊坡迄今未予積極改善，在地鄉民甚為懸憂迫切。殷盼

盡早改善以維公墓之安全。 

辦法 建請鄉公所提報爭取經費改善，嘉惠鄉親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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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2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趙福德 附署人 
盧正宗 

柳瑞得 

案由 
為便於林農出入及安全，建議鄉公所裝設路燈二處如理由說

明，嘉惠鄉親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一、建議鄉公所裝設路燈二處： 

1.南世村往加多海叉路口處－ 

2.草埔村「在水一方」農路－ 

二、居民為經營林農業之便，於該處搭建農舍數處，供存放農

具、農產作業、生活起居等用途。居民多數也習以為常，

長期於該處住宿，以解往返本部落需時及不便。 

三、該處出入用之農路，感謝鄉公所近年予以改善，林農產業

之發展助益良多，為結合交通及居民生活之便，於該處農

舍群居及農路適當地點，裝設路燈實屬有其必要。 

辦法 建請公所惠予查勘辦理嘉惠鄉親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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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第 19屆第 17次臨時大會提案單 

編號 13 類別 經建 提案人 趙福德 附署人 
盧正宗 

柳瑞得 

案由 
南世一小段土地改配區，後續之作業期具體加速運作，以彰顯

政策效益及嘉惠鄉親。 

理 

 

 

 

由 

    鄉親對上情相關事項之進程，非常關心與期盼。請  公所

積極持續的關注。期能盡早妥適結案，以彰顯政策效益及德政。 

辦法 

建請鄉公所－ 

1. 後續之作業具體加速運作，以彰顯政策效益及嘉惠鄉親。 

2. 南世一小段土地改配區、公設區，該案之進展？請公所提出

書面說明送本會。 

審查

意見 
提交大會討論 

議決 照案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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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附件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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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獅子鄉民代表會 

 

主 席 趙 福 德 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1 1 月 2 7 日 


